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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县以后的新昌（上）元嘉团扇 名闻朝野
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洛神赋图"浅识 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记载，新昌

县本剡县，唐末钱氏析十三乡置新昌

县，后并其乡为八，界于宁绍金台之

间。据《成化新昌县志》载，新昌东西广

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万历

志说一百四十五里），周围四百四十二

里。《嘉泰会稽志》记载四至为，东至嵊

县界五十里以孝嘉乡为界，西至嵊县

界三十里以乌岩溪为界，南至台州天

台县界七十五里以祥鸾乡为界，北至

嵊县界三十里以王宅溪（按：即今黄泽

江）为界，东小路通庆元府奉化县一百

二十里，西南通婺州东阳县一百八十

里。《成化新昌县志》略有不同，其云：

东至台州府宁海县界松树岭一百里，

西至本府嵊县界黄泥桥一十七里，南

至金华府东阳县界玉山乡九十里，北

至本府嵊县界王泽溪二十五里，东南

至台州府天台县界关岭七十里，东北

至宁波府奉化县界剡界岭八十里，西

南至本府嵊县长安界二十五里，西北

至本府嵊县界花田二十里。自析剡置

新昌县以后，县界的厘定或许有过一

个过程。民国新昌县志大事记有“晋高

祖天福五年吴越析剡县地置新昌县”

一条，其分析认为，按是年已为吴越钱

元瓘在浙之六年，于晋本纪相符（与钱

镠析置新昌县）相差二朝，戊辰至庚子

计二十九年，而后及此者意其初必尚

与剡县相交错，其后清理其疆界欤？

新昌建县以后，县治在五山乡南

明山后，地名石牛镇，成化县志称，宋

太平兴国中（976-984）知县张公良创

立，邑士石贺出财代民成之（按民国县

志附录石散骑墓志铭称，大中祥符五

年邑之县宇圣殿皆为兵燹邑令张公良

欲新之，以费万计，石散骑待贺者，捐

构县之堂舍，谯楼、廊宇，学之圣殿，明

伦堂、斋屋，雕文刻饰，胜于前令，据

此，张公良景祐时县令矣，与太平兴国

中隔五十余年）。《成化新昌县志》称，

自建县以来五百余年（按：指至明成化

年间为止）治所未尝迁易。

自建县以后十三乡改为八乡，延

续时间较长，《成化新昌县志》载，八乡

管都三十九，里四十二，今乡都如旧，

里以人户数计，归并为三十有二云。

八乡为五山、丰乐、彩烟、仙桂、善

政、新昌、安仁、守义。而永寿、石顺、昌

化、像明、遵德、石城等六乡已归并无

存。

五山乡在县城内外七里，管里四，

分别为孝行、孝义、任岩、步渚。内有康

乐、霸越、千秋、太平四坊。后为八坊，

即文昌、儒庆、青琐、春官、丈林、通明、

应台、聚贤。元代为十三坊，即治平、康

乐、霸越、千秋、太平、通明、锦秀、崇

化、集贤、登俊、明伦、应台、宣德。

丰乐乡在县西南，管里八，为纡胡

（胡后改湖）、永泰、美人（人后改仁）、

杨谷、仙岩、金节（金后改全）、通义、

怀化。彩烟乡在县东南管里三，即松

门、穿岩、太清。仙桂乡在县东南，管

里二，即思行、昼锦。善政乡在县东，

管里二，即永宁、开化。新昌乡在县

东，管里二，即金茎、新丰。安顺乡在

县东北，管里二，而名称只记载其一，

为义顺。守义乡在县北，管里三，即崇

贤、靖安、惟新。

（唐樟荣 撰文）

天姥山开山鼻祖东晋名

士谢灵运，在登揽天姥山后，

曾作 《登临海峤》、《游名山

志》等山水诗文，作品流传于

世后，天姥山名声大著。不

久，南朝刘宋元嘉间，朝廷遣

名画师（一说宗炳）前来写

生，“状天姥于团扇”，即“元

嘉团扇”———中国早期山水

画的代表作，陈列于宫廷之

中，名闻朝野，事载南朝沈约

《宋书·郡国志》。

“元嘉团扇”已无实物可

考，但同时期的形象资料还

隐约可见其风貌，如新疆吐

鲁番阿斯塔内东晋墓壁画中

的“团扇”，南朝贵妇出游画

像砖中的“团扇”，当时著名

画家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

“团扇”等。

顾恺之 （348— 409），

字长康，小字虎头，汉族，晋

陵无锡（今江苏焦溪）人。顾

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

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

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

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

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

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

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

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

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

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世说

新语》，顾恺之曾游历剡地山

水，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之评语流传至今。

顾恺之 《洛神赋图》，原

作已佚，今存宋代摹本五卷，

皆绢本设色，分别藏于中国

大陆、台湾台北及美国。该图

以三国魏文学家曹植的 《洛

神赋》为依据，描绘曹植对洛

水之神宓妃的爱慕以及神人

殊隔的惆怅。其中有一段，描

绘了曹植手执白团扇的画

面，应是当时朝廷流行“元嘉

团扇”的间接反映和现实折

射，让后人有幸见到“元嘉团

扇”的风貌。

（徐跃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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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新昌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总
体部署，2014年，我县启动二轮《新昌县
志》编修工作。根据中共新昌县委办公室、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昌县志
(1979-2013)〉编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要求，参考兄弟县市区有关做法，经征县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同意，现向社会广泛
征集 1979-2013年期间人物、著作、图片
等资料，具体事项如下：

一、人物志稿资料
（一）基本原则
《新昌县志（1979—2013）》人物编由人

物传（去世人物）、人物简介（含在世人物）、
人物表等三个部分组成，收录时间断限一
律为 1979－2013年（即 1994年出版的《新
昌县志》已经入传人物一般不重复列入），
对入志人物采取“民主推荐、规范征集、志
办核实、编委审定”的办法，严格把关。

1.本志收录人物始于 1979年，其中入
传人物上限上溯至出生年月，下限断至
2013年，以人物卒年为序。

2.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有突出贡
献和重大影响的在世人物通过人物简介和
以事系人等形式反映。

3.入志人物以较长时期在本地区活动
并作出贡献的本、客籍人物为主，兼顾本籍
在外地人物。

4.对有代表性或有警示作用的其他类
型人物，选取一定比例记载。

（二）收录范围
1.对新昌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及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艺术、体育等领域
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

2.曾任新昌县正县（处）级实职以上职
务的党政领导干部或在外地任副厅级、副
师职以上军政主官的新昌籍领导干部。

3.全国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

4.具有代表性的先进人物如全国级优
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三八”红旗手等。

5.有重大影响的工商界人士、具有重
大贡献的企业家如纳税额在全县前十位的
企业负责人、制订国际国内行业标准的企
业负责人等。

6.有重大影响的爱国宗教界代表人
士。

7.突出贡献终身荣誉获得者如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有突出
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国家
级名老中医、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等。

8.具有重大成果、社会贡献突出的人
物如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全

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梅花奖、长江
韬奋奖等奖项获得者等。

9.国际国内体育竞赛中获奖人员如全
国体育赛事冠亚季军、亚运会冠亚季军、世
界锦标赛冠亚季军、奥运会（含残疾人运动
会）奖牌获得者等。

10.传统工艺、特殊技艺、技能方面卓
有建树的能工巧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民间绝活艺人等（须于征集资料
后作相关级别审定平衡）。

11.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慈善人物、社
会道德模范人物。

12.海内外“新昌人”代表人士如港澳台
同胞、海外侨胞社团首领，乡贤社团首领等。

13.具有突出贡献的世家人物如教育
世家、医学世家等（须于征集资料后作相关
级别审定平衡）。

14.任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
录，并具体注明正高职称名称。

15.经审定应予入传的代表性较强、社
会贡献突出、知名度较高的其他社会各界
人士（须于征集资料后作相关级别审定平
衡）。

16.革命烈士（含抗日阵亡将士）。
17.1979-2013年间已满百岁的本县

籍老人（包括已逝世者）。
18.黄埔军校同学录。
19.旧志遗漏，需要纠谬和重新评价者

应重新立传。
20.其他须收录人物名录。

（三）撰写要求
人物传记必须做到观点正确，是非分

明，资料真实、准确、全面，有较高的史料价
值，主要事迹突出，个性鲜明，文字简洁、生
动。文稿初稿在 2000至 3000字之间。对
本籍人物主要活动在本地者，宜全面反映
其生平，包括姓名、性别、字号、生卒年月、
籍贯（祖籍、出生地）、民族、家庭情况、职
务、职称、人物照片（提供电子版 JPEG格
式）、主要经历（交友、师承、从学、从业、从
戎、迁徙等，以年系事）、主要事迹（主要贡
献、主要文献及目录、主要成果、作品、获得
奖项）等，并突出记述典型事例。对本籍人
物主要活动在外地者和外籍人物在本地有
重大影响者，记述重点宜放在本区域内和
其参加的全国性活动，兼顾其在外地的其
他活动。

二、文献、作品资料
本志拟设置专门篇目，记载时限内新

昌人（含新昌籍在外人士、外籍在新昌人
士）所编纂、创作的各类文献、作品资料。

（一）著书录
1.著述书目：分哲学理论、文学作品、

科教书、资料书、书法绘画、摄影以及其他
书类（含正式或内部出版物）。作者应提供
原书一册，并提供相应文字材料：注明著书
名称、作者简介、成书年代、序跋、出版社、
出版时间、版本、开本、字数、印数、发行范
围、内容提要等。

2.地方史志书存目：史书：党史、组织
史等；志书：县志、村志、行业志、部门志、企
业志、专业志等，可单列存目，提供者应提
供原书一册。并提供相应文字材料：注明开
本、封面、书名题写者、主编、副主编、编修
和工作人员、编修起始时间、出版社、出版
发行时间、全书册数、内容提要、字数、印
数、获奖情况等（含正式或内部出版物）。

（二）重要文章存目
记录本地有影响的、反映地方特色的、

在国家级报刊发表的名篇佳作。提供者应
提供相应的复印件，并提供相应文字材料：
标题、作者简介、发表时间、载体、内容简
介、获奖情况等。

（三）作品选辑
选录反映地方特色的、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分为：
1.记事：记叙地方社会兴革、重大事

件、风土人情的，且在国家级报刊发表的代
表作品。

2.论文：在国家级报刊发表的论文。
3.金石碑记。
4.文学作品：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的

散文、小说等佳作。
5.诗词、楹联、歌谣：在国家级报刊发

表的佳作或广泛流传的有影响的作品。
三、图片资料

（一）向社会各界、各承编单位征集
1979－2013年间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反
映全县境内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标
志性的照片（彩色、黑白均可），做到新老兼
顾，尤其对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应更加注重
征集。具体内容为：

1.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友人、副省级
以上党政领导人在新昌活动的照片或题词

（影印件）。
2.新昌县内标志性建筑、工程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道路、桥梁、水电煤气、市政、
电力、公交）等方面的照片。

3.反映新昌境内企业发展、园区建设、
大型商场、房地产业、现代服务行业、旅游
景点等二、三产业发展的照片。

4.反映新昌文明创建、新农村建设等
情况的照片。

5.反映新昌在科技发明、人才培养、学
校建设、医疗保障、体育健身、民政福利、社
会保障等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照片、图片。

6.获得国家级奖牌的产品、品牌、商标
等照片及奖励证书（影印件）。

7.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画册、纪念册、
明信片（实物）。

8.获得国家级奖励的书法、摄影、美术
等艺术作品及奖励证书（影印件）。

9.获得国家级奖励的其他荣誉（奖杯、
奖牌或证书）（影印件）。

10.反映民生的照片。
11.各类民间工艺品，如剪纸、根雕、奇

石、编织、刺绣等实物或照片。
12.其他。

（二）对征集的图片资料，要进行考证、
鉴别、筛选，根据志书需要，选出最能反映
地方特色、时代特色、行业特色的照片。每
张照片必须提供文字说明，时间、地点、事
件过程等要素必须在说明中体现。要注明
拍摄者或收集者姓名、联系地址、电话等，
同时不能随意屏蔽篡改合影人员。

（三）提供的照片最好制作成电子照片，
没有条件的可以将照片送县史志办公室，当
场扫描录入电脑后，原照片奉还本人。

（四）具有承编责任的县直各单位、各
乡镇街道、社区要根据自己承编的内容，每
章至少提供 1张图片。

四、征集办法
（一）各乡镇街道、县直属各单位负责

宣传、联系并收集、整理和上报符合要求的

资料。符合入志条件的人员或其家属也可
直接向《新昌县志》编辑部提供电子稿和
A4纸打印的纸质文本一份进行自荐。

（二）单位或个人申报需填写《新昌
县志(1979-2013)》人物资料征集登记表
并加盖公章及相关证明资料的原件。所
有资料以纸质文本（加盖单位公章）连同
电子稿报送至《新昌县志》编辑部。

（三）凡提供上述文字、图片、照片等
资料均采取无偿方式，也不向入志者收
取任何费用。资料原则上不退还；提供实
物不愿意赠送或暂借的，经复制后退还。

（四）凡要求提供原件（如证明材料
原件、书刊等）的，应直接送达或以特快
专递、挂号形式邮寄。

五、时间要求
人物资料征集截止时间：2016年 9

月 30日。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玉富 赵晓蓉
联 系 电 话 ：（0575）86023617

86017006
电子信箱：xcnj86023089@163.com
通信地址：新昌县人民西路 139号

新昌县史志办公室《新昌县志》编辑部
邮 编：312500

2015年 5月 14日

新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征集《新昌县志（1979—2013）》编纂资料启事

附件：

《新昌县志》入志人物资料登记表

（详见新昌县史志网）


